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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完善学校的教学信息网络，及时掌握教学动态，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

积极性，推动学风、教风建设，改进教学管理工作，特制定本科教学工作学生信息

员（以下简称信息员）管理规定。 

一、信息员职责及任务 

信息员在校本科教学督导组、教务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主要职责和任务是：

广泛收集学校本科教学活动过程中与教学相关的各种信息，反映学生对学校本科教

学及其管理和对任课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过程各环节

（备课、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作业批改、实践环节、课程设计、考试考查等）的

意见与建议，并及时、客观地以书面、电子邮件或口头反映等形式反馈给校本科教

学督导组和教务处。每位信息员每月至少提供信息一次。 

二、信息员聘任条件及程序 

（一）信息员应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关心学校教学工作，学习成绩优良，

作风正派，善于与教师、学生沟通，有较强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二） 校信息员由学生所在学院推荐，也可自荐，经校本科教学督导组审核，

教务处下文聘任。原则上各学院推荐两名校信息员（学生数多的学院可推荐三名），

聘任期为一个学年，可连续聘任。 

（三）学院根据实际情况聘任学院信息员，一般按专业每一行政班设一名院信

息员，具体操作办法由学院自定。 

三、信息员管理 

（一）信息员分校、院两类，可以兼任，分别由校、院两级管理。 

（二）校信息员由校本科教学督导组负责管理，教务处协助管理。院学生信息

员由学院教学督导组负责管理，学院教学秘书协助管理。 

（三）学院设教学信息中心，由校信息员担任信息中心主任、副主任，协助学

院教学督导组开展工作。具体工作方式由学院自定。 

（四）学院设督导信箱和邮箱一个。学院教学信息中心负责本学院信息员的日

常管理，组织院信息员的活动，收集教学信息，并及时以书面形式向学院教学督导

组汇报。凡涉及其它部门的问题由学院教学督导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向校本科教

学督导组汇报。 

（五）对信息员提供的信息，校、院教学督导组要及时处理、转送、督办，有



关部门要及时予以处理、答复。学校本科教学督导组、学院教学督导要把有关问题

的处理、答复意见反馈给相关信息员，并将结果存档。 

四、信息员工作考核 

为激励信息员努力工作，根据信息员提供的信息质量和数量，在信息员聘任

期结束前，学校对校信息员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不合格三档。

学校对考核优秀者发放“优秀信息员”荣誉证书，并在新一届信息员聘任大会上予

以表彰和奖励。对考核不合格者学校将不再聘用。学院可根据自身情况参照执行。 

五、本规定由教务处、校本科教学督导组负责解释。 

六、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开始实行。 

 

 

 


